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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南產物 SCP03F營造／安裝綜合保險預約保險附加條款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114.07.31(114)華產企字第 1140000485號 

第一條 承保範圍 

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，要保人於投保華南產物營造綜合保險／華南產物安裝工程綜合保險（以下

簡稱主保險契約）後，投保本「華南產物 SCP03F營造／安裝綜合保險預約保險附加條款」(以下

簡稱本附加條款)，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，本公司同意以下特別約定事項： 

一、本保險單係預約保單，預估全年工程金額為＿＿＿＿＿元整，於保險期間內所載之任何一項

工程，若其工程造價超過＿＿＿＿＿元整，另行議定之。 

二、本保險單最低預收保險費，係由本公司按被保險人預估全年工程金額乘以費率＿＿‰並最低

預收＿＿％，最低預收保險費於本保險單生效時收取。 

三、本保險單採＿＿申報方式，被保險人於每次申報時應提供工程合約或明細（包括施工地點、

名稱、金額及期間）予保險公司，以為理賠依據，倘未通知者，則不屬於本保單之承保範圍。 

四、保險期間屆滿時，由本公司按全年申報工程總金額乘以費率計算應收保險費，應收保險費超

過最低預收保險費之差額，由被保險人於保單屆期後補繳之。 

五、本保險單所承保之工程僅限於保險期間內發包施工者，但不限在此期間完工；而承保之工程

其完工期限不得超過本保險單保險期間屆滿日      個月。 

六、本保險契約申報累積之工程金額最高不得超過預估全年工程金額之     %，若申報累積之工

程金額超過前述約定之比例，超過部分另行議定之。 

 

第二條 條款適用 

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（安裝工程）綜合保險，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

款為準，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。 


